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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通 市 审 计 局

南 通 市 国 资 委
文 件

通审发〔2020〕91 号

关于印发《南通市审计局 南通市人民政府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同推动市属

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审计局、国资监管部门，市属国有企业：

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是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促

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、完善内部控制、防范风险、提升绩效的

重要制度安排。加强对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

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和水平，是审计机关和国资监管部门的共同

职责。为加强部门联动，形成监督合力，现将《南通市审计局 南

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同推动市属国有

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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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贯彻执行。各县（市）区审计局和国资监管部门，可根据本

地实际建立合作机制，合力推动本地区国有企业提升内部审计

工作水平。

南通市审计局 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0 年 1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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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审计局 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关于协同推动市属国有企业

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一系列指示

批示和审计署、省委省政府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充

分认识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对强化单位内部管理、有效防范风险、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，南通市审计

局与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

国资委”）就协同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达成如下意

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，全面落实

《江苏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，按照对公共资金、国有资产、国

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的要求，

聚焦国有企业突出问题，发挥内部审计监督职能，规范国有企

业内部管理，揭示国有企业经营投资风险，加强协同联动，为

国有资本安全运营和市属国有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

障。

二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领导统筹。市审计局、市国资委各明确一名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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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班子成员，统筹协调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职能部门。充分发挥市属国有企业审计监督专

员作用，市审计局内部审计指导监督处、企业审计处，市国资

委财务监管与考核分配处负责日常协作具体工作，定期通报有

关情况，共同落实合作任务。

（三）定期会商事项。市审计局和市国资委每年就年度合

作思路和工作重点进行会商，重点交流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，

研究协作相关事项，并针对全市国资系统内部审计工作中遇到

的热点、难点、重点问题开展联合调研，提出对策与建议。

三、协作内容

（一）制度共享。市审计局及时将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审计

工作的最新部署精神传达到市国资委，通知市国资委参加相关

审计工作会议，让市国资委及时了解审计工作要求。市国资委

结合实际，制定完善内部审计工作制度，并配合市审计局共同

指导监督市属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，健全体制机制，推动中

央、审计署和省、市有关审计工作要求在国资系统贯彻落实。

（二）队伍共建。市审计局与市国资委共同推动各地加强

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队伍建设，探索在国有和国有资本占

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大、中型企业中设置总审计师。市审

计局及时将国家、省和市审计部门组织的审计业务培训信息告

知市国资委，市国资委积极组织人员参加，每两年共同组织一

次国资系统专题培训，促进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提升。

（三）业务指导。市审计局与市国资委共同推动国资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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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能，做到应审尽审、凡审必严、严肃问责。

市审计局每年及时下发内部审计工作指导意见，为国资系

统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提供参考，并着重加强对内部审计计划安

排和审计重点的指导。

市属国有企业审计监督专员在做好常态化监督的同时，指

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工作机制，帮助企业提升内部审计工

作水平。

强化“以审代训”，市国资委每年组织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参

加市审计局的审计项目，加强对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指导。

（四）合力监督。市审计局和市国资委合力加强对国资系

统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检查，采用日常监督、结合审

计项目开展监督以及专项检查相结合方式，共同强化内部审计

质量控制，合力促进国资系统内部管理水平上台阶。

（五）信息化建设。市审计局与市国资委探索构建审计基

础数据平台，指导国资系统运用审计软件，助推大数据审计实

践，切实提高内部审计工作信息化水平，实现市审计局和市国

资委审计信息化工作交流和成果报送互联互通。

（六）审计整改。市审计局及时将国资系统相关单位的审

计报告抄送市国资委，市国资委督促有关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对

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报市审计局予以确认

并销号。

四、协作机制

（一）审计项目互补。市审计局根据年初项目计划，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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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审计调查、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等，采用

“1+N”等审计项目组织方式开展融合审计，优化审计资源，扩

大审计覆盖面。市国资委督促相关市属国有企业及时将内部审

计项目计划报市审计局并认真组织实施，同时根据实际情况，

督促各单位自行开展内部审计监督，切实做到应审尽审，使审

计工作既不缺位，又避免重复。

（二）审计成果共享。市审计局及时向市国资委提供最新

的审计法律法规及会议文件、通报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。

市国资委及时向市审计局提供国资系统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

况、问题整改情况等资料。

（三）审计质量提升。市审计局和市国资委共同搭建审计

交流平台，组织开展审计工作研讨及审计案例交流，逐步提高

国资系统内部审计工作整体水平。

抄 送：省审计厅

南通市审计局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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